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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結構極限設計法

附錄1  細長受壓肢材之局部挫屈 
 
 受軸向壓力之桿件，當其肢材之寬厚比超過4.5節第1款所規定之

rλ 值者應按

本節規定設計。細長受壓撓曲構件應依附錄3設計。 

1.未加勁受壓肢材 

未加勁受壓肢材之寬厚比超過4.5節1款規定之
rλ 值者，其設計強度應乘以

折減係數
sQ ，

sQ  值應按公式(A-1-1)至公式(A-1-6)計算，具細長受壓肢材之撓

曲構件，其撓曲應力不可超過
syb QFφ  ，其中， 90.0=bφ ，而受軸壓力構材之設

計強度應依第3款中之折減係數
sQ 修正。 

     單角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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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柱或其他受壓桿件之突出肢材或角鋼，或梁受壓翼板之突出肢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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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Ｔ型鋼之腹板： 

   當
yy Ft

b
F

4734
<<  

 ys F
t
bQ )(027.091.1 −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-1-5) 

   當
yFt

b 47
≥  

 
2)/(

1400
tbF

Q
y

s 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-1-6) 



 

A1-2 

鋼結構極限設計法

  其中： 

    ck = (1)I 型斷面： ck
wth

4
=  ， ≤35.0 ck 763.0≤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其他斷面：
ck 763.0=  

   5.4=b 節1款中定義之未加勁肢材之寬度，cm 
  =t 未加勁肢材之厚度，cm 。 
  =wt 腹板之厚度，cm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h 腹板之深度，cm 
   =yF 標稱降伏應力， tf/cm2 

 未符合4.5節1款規定之 T 型鋼未加勁肢材，其斷面須符合表A-1.1之規定。 

表A-1.1  Ｔ型鋼及槽鋼之斷面規定 
斷面形狀 翼板全寬與斷面全深之比 翼板厚與腹板厚之比 

組合 T 型鋼 ≧0.50 ≧1.25 
熱軋 T 型鋼 ≧0.50 ≧1.10 

組合或熱軋槽鋼 
≦0.25 
≦0.50 

≦3.0 
≦2.0 

2. 加勁受壓構件 

        除開孔蓋板外，受均勻壓應力之加勁肢材，其寬厚比超過4.5節1款之
rλ 規

定時，應以有效寬度 ( )eb 代替其實際寬度計算斷面性質。 

         (1)等厚之方形或矩形斷面翼板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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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其他情況                 bbe =  

         (2)其他受均勻壓力之加勁肢材： 

             若
ft

b 68
≥       則     b

ftbf
tbe ≤

⎥
⎥
⎦

⎤

⎢
⎢
⎣

⎡
−=

)/(
151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-1-8) 

             其他情況                 bbe =  

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b 依4.5節定義之受壓加勁肢材之實際寬度，cm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eb 有效寬度，cm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t 加勁肢材厚度，cm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f 依本附錄第3款規定所計得之加勁肢材彈性壓應力， tf/cm2。若

斷面含有未加勁肢材，計算加勁肢材之 f 值時，未加勁肢材之

最大壓應力不得超過本附錄第3款規定中之
crcFφ ，其中，

sQQ = 且 85.0=cφ ，或
syb QFφ ，其中， 90.0=b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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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3)承受軸向載重之圓管斷面： 
             當構材之直徑－厚度比 tD 超過

yF232 ，但小於
yF914 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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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中： 
 =D 外徑，cm 
 =t 管壁厚，cm 

3.設計斷面性質 

 除下列情形外，斷面性質應以構材之全斷面計算： 

 計算受撓構材之慣性矩及斷面模數時，依第2款定義之均佈受壓加勁肢材有

效寬度計算其有效全斷面積。未加勁肢材之斷面，
sQ 值依1款計算。加勁肢材之

斷面其
aQ 值規定如下： 

 =aQ (有效面積)/(實際面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-1-10)
 

上式中有效面積等於斷面有效面積之總和。 

 受軸壓載重之構材，全斷面積及迴轉半徑 r 應以實際斷面計算。然而，當 

5.1≤Qcλ  ，臨界應力
crF 應依下式計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[ ] yccr FQQF )419.0exp( 2λ−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-1-11) 

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sQQQ =      (A-1-12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全部由未加勁肢材組成之斷面，
sQQ = ， ( )0.1=aQ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全部由加勁肢材組成之斷面，
aQQ = ， ( )0.1=sQ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)由加勁肢材及未加勁肢材聯合組成之斷面，
asQQQ =  

當 5.1>Qcλ ，臨界應力
crF 依下式計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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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說：    本附錄適用於當受壓肢材之寬厚比超過4.5節第1款規定之
rλ 值時之狀

況。當未加勁肢材之λ大於
rλ 時，其設計強度應乘以一折減係數；當有加

勁肢材之 λ 大於
rλ 時，應以有效寬度 ( )eb 代替其實際寬度來計算斷面性

質。 
公式(A-1-1)至(A-1-6) 係基於薄板受壓臨界挫屈應力公式而發展出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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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 EEn t= ，
tE 為切線模數，ν 為Poisson's ratio， K 為挫屈係數，其

值視薄板兩側（與受力方向平行）之束制條件而定。在理想狀況下，當板

的單側受簡支撐時， 425.0=K ；若板的兩側均為簡支撐時， 0.4=K 。 

當薄板的臨界挫屈應力
crσ 小於降伏應力

yF 時，局部挫屈將取代降伏

控制設計。因此若定義
ycr FQ σ= ，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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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一公式可由圖CA-1.1中的曲線表示。為了簡化設計，圖CA-1.1中的

曲線可採用兩條直線來近似，此二直線分別為公式(A-1-1) 與(A-1-2) 。 
由於具有較大寬厚比肢材的單對稱斷面較易因扭轉挫屈而失敗(Chajes 

and Winter 1965)，為了防止這種失敗模式，表Ａ-1.1特別限制了T形斷面的

相對尺寸比例。 
對於加勁受壓肢材，公式(A-1-7) 與(A-1-8) 主要採用由von Karman et 

al.(1932)所提出的有效寬度觀念（effective width concept）來考慮薄板挫屈

後強度。此一觀念後來由Winter (1947)加以實驗證明，並提出以下的公

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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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C係依實驗結果推導而得之係數。 

對受軸向壓力的圓管而言，許多實驗證明(Sherman 1976)古典理論過

於高估圓管的實際挫屈強度，因實際上圓管本身具有初始變形、殘留應力

等缺陷所致。因此，公式(A-1-9)主要是依據實驗結果而得。當圓管之

yFtD 232≤ 時，局部挫屈將不會控制其設計強度；當圓管之 tD 超過

yF914 時，局部挫屈強度急速下降，使設計斷面變得不經濟而不實際，此

類圓管不適於建築結構物使用。 

 

圖CA-1.1  細長受壓肢材之強度折減係數 


